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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、专业机构的意见。征求上述方面意见的，应当在书面审查

结论中说明有关情况。

第十一条 机关各科室、局直属各单位在文件起草中遇到

公平竞争审查方面的具体问题，可以由局办公室（法制科）汇

总向市公平竞争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咨询。机关各科室、局直

属各单位应当提供政策措施文稿、起草说明、相关法律法规依

据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第十二条 机关各科室、局直属各单位对政策措施可能产

生的竞争影响、实施后的竞争效果等开展评估。经评估认为妨

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，应当及时废止或者修改完善。

第五章 监督

第十三条 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政策措施的，应当及

时补做审查。发现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问题的，应当按

照相关程序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。停止执行或者调

整相关政策措施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要求向社会公开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